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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 門  特  別  行  政  區  

 

第 6/2008 號法律  

 

打擊販賣人口犯罪  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（一）項，制定本

法律。  

第一條  

標的  

本法律訂定預防及遏止販賣人口犯罪的措施、確立受害人的權利，以

及訂定保護和援助受害人的必要措施。  

 

第二條  

增加《刑法典》的條文  

在經十一月十四日第 58/95/M 號法令核准且經第 6/2001 號法律及第

3/2006 號法律修改的《刑法典》內，增加第一百五十三 -A 條，內容如

下：  

“第一百五十三-A 條  

（販賣人口）  

一、為對他人進行性剝削，勞動或服務剝削，尤其是強迫或強制勞動

或服務、使人成為奴隸或類似奴隸，又或切除人體器官或組織的目的，

藉以下手段提供、送交、引誘、招募、接收、運送、轉移、窩藏或收容

該人者，處三年至十二年徒刑：  

a）以暴力、綁架或嚴重威脅手段；  

b）使用奸計或欺詐計策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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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）濫用因等級從屬關係、經濟依賴關係、勞動關係或家庭關係而產

生的權力；  

d）利用受害人精神上的無能力或任何脆弱境況；或  

e）獲控制受害人的人的同意。  

二、為對未成年人進行性剝削，勞動或服務剝削，尤其是強迫或強制

勞動或服務、使人成為奴隸或類似奴隸，又或切除人體器官或組織的目

的，藉任何手段提供、送交、引誘、招募、接收、運送、轉移、窩藏或

收容該未成年人者，處五年至十五年徒刑。  

三、屬上款所指情況，如受害人未滿十四歲，又或有關行為是行為人

作為生活方式或意圖營利而作出，則上款所定刑罰的最低及最高限度均

加重三分之一。  

四、藉收取或給付款項或其他回報，而將未成年人轉讓、讓與他人，

或取得未成年人，又或取得或給予有關收養未成年人的同意者，處一年

至五年徒刑。  

五、知悉他人實施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犯罪，而仍從受害人的工作中

剝削，又或使用受害人的器官者，如按其他法律的規定不科處更重刑

罰，則處一年至五年徒刑。  

六、留置、隱藏、損壞或毀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犯罪的受害人的身

份證明文件或旅遊證件者，如按其他法律的規定不科處更重刑罰，則處

一年至五年徒刑。”  

 

第三條  

修改《刑法典》  

經十一月十四日第 58/95/M 號法令核准，並經第 6/2001 號法律及第

3/2006 號法律修改的《刑法典》第五條修改如下：  



 3/9 

 

“第五條  

（……）  

一、  . . . . . .  

a）  . . . . . .  

b）構成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二款、第一百五十三條、第一百五十三 -A

條、第一百五十四條、第一百五十五條、第二百二十九條、第二百三十

條及第二百三十六條所指犯罪之事實，只要行為人被發現身在澳門，且

不可被移交至另一地區或國家；  

c）  . . . . . .  

（一）  . . . . . .  

（二）  . . . . . .  

（三）  . . . . . .  

d）  . . . . . .  

二、   . . . . . .”  

 

第四條  

修改《刑事訴訟法典》  

經九月二日第 48/96/M 號法令核准，並經十月二十五日第 63/99/M

號法令、第 9/1999 號法律及第 3/2006 號法律修改的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

七十七條及第七十八條修改如下：  

“第七十七條  

（……）  

一、  . . . . . .  

二、  . . . . .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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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 . . . . . .  

四、如屬審理販賣人口罪或涉及被害人為未滿十六歲的性犯罪之刑事

訴訟程序，則訴訟行為一般不公開進行。  

五、  . . . . . .  

六、  . . . . . .  

七、  . . . . . .  

第七十八條  

（……）  

一、  . . . . . .  

二、  . . . . . .  

a）  . . . . . .  

b）  . . . . . .  

c）在聽證前後，以任何方法公開販賣人口罪之受害人身份；以及在

聽證前，以任何方法公開性犯罪、侵犯名譽罪或侵犯受保護之私人生活

罪之受害人身份，如被害人未滿十六歲，則即使在聽證後，仍不許可公

開其身份。  

三、   . . . . . .”  

 

第五條  

法人的刑事責任  

一、如出現下列任一情況，則法人，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，以及無

法律人格的社團，須對販賣人口犯罪負責：  

（一）其機關或代表人以該等實體的名義及為其利益而實施販賣人口

犯罪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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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聽命於（一）項所指機關或代表人的人以該等實體的名義及為

其利益而實施販賣人口犯罪，且因該機關或代表人故意違反本身所負的

監管或控制義務方使該犯罪有可能發生。  

二、上款所指實體的責任並不排除有關行為人的個人責任。  

三、就第一款所指的犯罪，對該款所指的實體科處以下主刑：  

（一）罰金；  

（二）法院命令的解散。  

四、罰金以日數訂定，最低限度為一百日，最高限度為一千日。  

五、罰金的日額為$100.00（澳門幣壹百元）至$20,000.00（澳門幣

貳萬元）。  

六、如對一無法律人格的社團科處罰金，則該罰金以該社團的共同財

產支付；如無共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，則以各社員的財產按連帶責任

方式支付。  

七、僅當第一款所指實體的創立人具單一或主要的意圖，利用該實體

實施第一款所指的犯罪，或僅當該犯罪的重複實施顯示其成員或負責行

政管理工作的人單純或主要利用該實體實施該犯罪時，方科處法院命令

的解散此刑罰。  

八、對第一款所指實體可科處以下附加刑：  

（一）禁止從事某些業務，為期一年至十年；  

（二）剝奪獲公共部門或實體給予津貼或補貼的權利；  

（三）封閉場所，為期一個月至一年；  

（四）永久封閉場所；  

（五）受法院強制命令約束；  

（六）公開有罪裁判，其須透過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最多人閱讀的中文

報章及葡文報章作出，以及在從事業務的地點以公眾能清楚看到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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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張貼以中葡文書寫的告示作出，張貼期不少於十五日；上述一切費

用由被判罪者負擔。  

九、附加刑可予併科。  

十、勞動關係如因有關實體被法院命令解散或科處第八款所規定的任

何附加刑而終止，則為一切效力，該終止視為屬僱主責任的無合理理由

解僱。  

 

第六條  

受害人的權利  

販賣人口犯罪的受害人享有下列權利：  

（一）立即知會其所屬國家或地區的大使館、領事館或官方代表處；  

（二）在訴訟程序中，成為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；  

（三）按適用法例獲得所受損失及損害的賠償；  

（四）受適當保護；  

（五）在與其為受害人的販賣人口犯罪有關的措施進行期間在澳門特

別行政區逗留；  

（六）受法律保護，包括獲給予法律諮詢及司法援助；  

（七）如不懂或不諳澳門特別行政區任何一種正式語言，在整個訴訟

程序進行期間，獲合適的翻譯員或傳譯員的協助；  

（八）如受害人獲證實缺乏經濟及社會條件，獲給予由社會工作局提

供的社會援助，尤其是使其可返回其所屬國家或地區所需的社會援助；  

（九）完全免費獲得按經適當配合的三月十五日第 24/86/M 號法令及

其他適用法例的規定所提供的心理、醫療及藥物的援助；  

（十）有關販賣人口犯罪的訴訟程序及行政程序獲保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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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 

保護和援助受害人的措施  

一、政府負責採取一切必要措施，保護及援助販賣人口犯罪的受害

人，尤其是：  

（一）設立一個保密且免費的保護受害人計劃，旨在確保受害人有一

個獲暫時收容的適當地方，保障其人身安全，以及獲得必需及適當的心

理、醫療、社會、經濟及法律援助；  

（二）設有用作接待受害人的地方，該地方尤其應具有向受害人提供

有關其權利的資料及將其轉介到主管實體的功能，以及設立協助受害人

及接受其查詢的機制；  

（三）促進透過社會傳播媒介作出宣傳推廣活動，使公眾關注販賣人

口犯罪所帶來的問題，並印製及免費派發有關受害人權利的小冊子，該

等小冊子須儘可能  以多種語言編寫，當中應載有關於販賣人口的性質、

受害人的權利及保障、可求助的部門及實體，以及可維護受害人權利或

確保受害人獲得保護的機制等資料；  

（四）推行關於預防及遏止販賣人口犯罪、受害人狀況、接待技巧、

保護受害人機制的培訓活動；  

（五）推行各項研究工作，旨在從不同層面了解有關販賣人口犯罪的

現象；  

（六）與公共或私人實體訂立合作協議，以協助及收容販賣人口犯罪

的受害人。  

二、在販賣人口犯罪的受害人、其家人或證人的生命或身體完整性受

危害時，司法當局、刑事警察機關及主管的公共部門或實體應按情況所

需，迅速及有效採  取一切適當措施，確保該等人得到保護及援助；如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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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澳門居民的情況，則應啟動必要的合作機制，以便其所屬國家或地區

提供相應的保護及援助。  

第八條  

警方保護  

一、司法當局、刑事警察機關或其他警察實體一旦獲悉販賣人口犯罪

的消息，且販賣人口犯罪受害人的生命、身體完整性、自由或屬相當巨

額的財產受危害時，須確保受害人獲得警方保護。  

二、在偵查期間，對受害人的警方保護由檢察院依職權、應受害人或

其法定代理人的聲請，又或根據刑事警察當局的建議命令作出，而在偵

查結束後，則由主持有關訴訟程序所處階段的法官應檢察院的聲請命令

作出。  

三、對受害人的警方保護由治安警察局提供，而在接獲上款所指命令

前，則警方保護由作出調查措施的刑事警察機關負責。  

 

第九條  

廢止  

廢止七月三十日第 6/97/M 號法律第七條。  

 

第十條  

對國際性販賣人口犯罪的提述  

凡提述現行法例所載的國際性販賣人口犯罪，及援用七月三十日第

6/97/M 號法律第七條，均視為提述及援用透過本法律增加的《刑法典》

第一百五十三-A 條所規定的販賣人口犯罪。  



 9/9 

第十一條  

生效  

本法律自公佈翌日起生效。  

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二日通過。  

 

立法會主席  曹其真  

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簽署。  

 

命令公佈。  

行政長官  何厚鏵  

 

 


